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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4月2日，海南省六届人大
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海南
省无障碍环境建设管理条例》（以下简
称《条例》）。《条例》自2020年5月1日
起施行。

加强无障碍环境建设管理，推动无
障碍环境建设管理的法治化，是推进海
南自贸港建设、优化旅游环境的迫切需
要，是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
障法》、国务院《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
的迫切需要，是我省 50多万残疾人、
100多万老年人等特殊群体的迫切需
要，更是彰显我省社会人文关怀、提升
我省社会文明程度的迫切需要。此次
省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条例》，将进一步
创造优良人居环境，保障残疾人等社会
成员平等参与社会生活，既是回应残疾

人、老年人等弱势群体的关切，更是构
建无障碍旅游环境、推进海南自贸港建
设的有力举措。《条例》的主要特点和亮
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明确建设要求，全面推进各类
无障碍设施的建设。《条例》进一步扩大
了无障碍环境建设的覆盖面。国务院
《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对城镇道路、公
共建筑、公共交通设施、居住区、居住建
筑提出无障碍建设要求，《条例》在此基
础上，将乡村道路、公共建筑、公共交通
设施、居住区也纳入了无障碍环境建设
的范围，为促进我省城乡一体化建设提
供保障。为保证新建无障碍设施的建
设，《条例》在国务院《无障碍环境建设
条例》的“三同步”的基础上，规定了更
加严格的标准，要求无障碍设施工程与

主体工程必须“四同步”，即：同步规划、
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验收。为保
证从源头抓好无障碍设施建设，《条例》
规定了不符合无障碍环境建设标准的
项目不予批准或许可，不符合无障碍设
计的文件不得通过设计图审查，无障碍
设施未经验收或验收不合格的项目不
得交付使用。

二、突出海南特色，力争打造与自贸
港相匹配的无障碍环境。为进一步提升
我省旅游硬件建设，提升自贸港建设水
平，《条例》规定了我省公交公司等应当
配置一定比例方便乘坐轮椅乘客使用的
无障碍车辆，公共服务场所的公共停车
场应当设置无障碍停车位并免费提供给
肢体残疾人使用，4星级以上旅馆应当
配置一定比例的无障碍客房，旅游景区

的出入口、游客中心等应当设置无障碍
通道，机场、火车站、长途汽车站、客运码
头、图书馆、博物馆等公共服务场所应当
提供轮椅等无障碍设备等。通过上述措
施，必将进一步提升我省旅游环境硬件
建设水平，促进我省旅游产业发展，推动
我省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的建设。

三、拓展服务领域，体现了我省社
会建设的温度。《条例》本着以人为本
的立法理念，全方位考虑了残疾人、老
年人等弱势群体的无障碍需求。一是
规定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安排资
金用于残疾人集中就业的用人单位进
行无障碍改造。二是国务院《无障碍
环境建设条例》规定居家无障碍改造
补助的范围为贫困家庭，我省根据实
际情况，将补助范围扩大至残疾人家

庭及其他贫困家庭。三是规定保障性
住房项目应当配置一定数量的无障碍
住房，以满足残疾人、老年人等行动不
便人员的无障碍环境需求。四是规定
公共服务机构应当推进涉及残疾人、
老年人等社会成员的服务事项网上办
理。上述措施，从就业、居家、出行等
各个方面为残疾人、老年人等特殊群
体全方位融入社会奠定物质基础，进
一步拓展了无障碍环境建设的覆盖
面，彰显了人文海南的情怀。

四、强化监督管理，保证了无障碍环
境管理工作的有法可依。无障碍环境三
分建、七分管。《条例》结合我省实际，细
化了无障碍设施所有权人或者管理人的
管理和维护职责，强调任何单位和个人
不得破坏、侵占无障碍设施或者改变无

障碍设施的用途，规定经批准占用城市
道路的，应当及时恢复无障碍设施的使
用功能等。《条例》赋予了相关单位和社
会成员监督权力，规定了残联等相关单
位以及残疾人、老年人等社会成员可以
就无障碍环境建设管理情况向有关部门
提出意见建议，有关部门应当及时处
理。《条例》还进一步加大了惩戒力度，明
确了违规占用无障碍停车位等违法行为
的处罚标准，特别是规定了将违反《条
例》的行为依照有关规定列入社会信用
管理，进行联合惩戒，加大了违法成本，
保证了《条例》各项规定的落实。

《条例》的颁布实施，将进一步推动
我省无障碍环境建设，加快形成法治化、
人性化的无障碍环境，为海南自贸港建
设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海南省无障碍环境建设管理条例》解读
海南省残疾人联合会

第一条 为提升海南社会文明程度
和国际化水平，创造优良人居环境，保障
残疾人等社会成员平等参与社会生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
《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等有关法律法
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无障碍环境建设
管理，是指为便于残疾人、老年人等社会成
员自主安全地通行道路、出入相关建筑物、
搭乘公共交通工具、交流信息、获得社区服
务、居家生活等所进行的建设管理活动。

第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
强对无障碍环境建设管理工作的领导。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残疾人工作委员
会负责组织、协调、指导、督促有关部门
做好无障碍环境建设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门负责无障碍设施工程建设管理活动
的监督管理工作，会同有关部门对无障碍
设施工程建设管理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展和改革、自
然资源和规划、市政管理、旅游和文化广
电体育、商务、公安、民政、教育、卫生健
康、交通运输等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
围内，做好无障碍环境建设管理工作，并
督促本行业、本领域有关单位开展无障
碍环境建设管理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配
合有关部门做好本行政区域内的无障碍
环境建设管理工作。

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应当协助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做好公共服
务设施无障碍建设管理工作。

第四条 残疾人联合会等相关单位
应当主动了解残疾人等社会成员的无障
碍环境建设需求，并向有关部门提出意
见和建议，组织开展无障碍环境建设宣
传和社会监督活动，配合做好无障碍环
境建设规划的制定和实施工作。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组织
自然资源和规划、住房和城乡建设、发展和
改革、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商务、公安、民
政、教育、卫生健康、交通运输等有关部门编
制无障碍环境建设专项规划并组织实施。

无障碍环境建设专项规划应当纳入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以及国土空间
规划。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每五年至少
组织一次无障碍环境建设专项规划实施
情况评估。

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向省人

民政府报告无障碍环境建设专项规划的
实施情况。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无
障碍信息交流建设纳入信息化建设规划，
引导和鼓励有关部门、科研单位、企业或者
个人开展无障碍信息交流技术、产品、服
务的研发、推广和应用工作，为残疾人、老
年人等社会成员获取公共信息提供便利。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
强无障碍技术人才的培养和引进。

省人民政府残疾人工作委员会应当
组织建立无障碍环境建设管理专家库，
聘任无障碍环境建设管理领域内的专业
人才，为无障碍环境建设管理工作提供
技术支持和服务。

第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
关部门应当利用广播、电视、报刊、互联网
等媒体，加强对无障碍环境的宣传，增强
社会公众的无障碍环境建设管理意识。

鼓励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无障
碍环境建设管理提供捐助及志愿服务。

第九条 新建、改建、扩建的道路、
公共建筑、公共交通设施、居住区等以及
城镇的居住建筑应当符合无障碍设施工
程建设标准。

国家规定乡、村庄的居住建筑应当
符合无障碍设施工程建设标准的，从其
规定。

第十条 无障碍设施工程应当与主
体工程同步规划、同步设计、同步施工、
同步验收投入使用。新建的无障碍设施
应当与周边的无障碍设施相衔接。

第十一条 建设项目审批部门、规
划行政主管部门依照无障碍环境建设标
准做好审核工作，对不符合无障碍环境
建设标准的道路、公共建筑、公共交通设
施、居住建筑、居住区等建设项目依法不
予批准或许可。

第十二条 鼓励建设、设计、施工等
单位采用先进的理念和技术，建设人性化、
系统化、与周边环境相协调的无障碍设施。

设计单位进行建设工程设计时，应
当按照无障碍设计规范的要求，设计配
套的无障碍设施。

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机构应当按照
无障碍设施工程建设标准对设计文件进
行审查，对应当设计无障碍设施而未设
计或者设计不符合标准的设计文件，不
得通过审查。

施工单位应当按照审查合格的施工
图设计文件和施工技术标准进行无障碍

设施施工，并对施工质量负责。
工程监理单位应当依照法律法规以

及无障碍设施工程建设标准、审查合格的
施工图设计文件，对无障碍设施的施工质
量实施监理，并对施工质量承担监理责任。

建设单位应当将无障碍设施作为建
设项目竣工验收的内容，验收合格后，方
可交付使用；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
的，不得交付使用。

第十三条 对已建成的不符合无障
碍设施工程建设标准的道路、公共建筑、公
共交通设施、居住区、居住建筑等，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应当制定无障碍设施改造计
划，并与基础设施建设和改造计划相衔接。

所有权人或者管理人改造无障碍设
施的，应当符合无障碍环境建设专项规
划、无障碍设施工程建设标准。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安排资金用
于残疾人集中就业的用人单位进行无障
碍改造。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安
排资金用于道路的无障碍改造。

第十四条 建设无障碍设施应当遵
守下列规定：

（一）主要道路、大型商业区和人口
密集的居住区等的人行天桥和人行地下
通道应当配备无障碍设施，人行道的路
口、出入口位置应当设置缘石坡道，人行
道信号灯应当设置语音提示装置；

（二）公共建筑的售票处、服务台、公
用电话、饮水器等应当设置低位服务设施；

（三）公共建筑、公共交通设施的玻璃
门、玻璃墙、楼梯口、电梯口和通道等处应
当设置警示标志、信号或者指示装置；

（四）公共交通工具应当为残疾人、
老年人等社会成员设置专座，并逐步安
装字幕、语音报站装置和供视力障碍者
识别的车辆导盲系统；停靠站设置盲文
站牌的，站牌的位置、高度、形式和内容

应当方便视觉障碍者使用；
（五）公交公司等应当配置一定比例

方便乘坐轮椅乘客使用的无障碍车辆；
（六）公共建筑、室外公共厕所应当

设置含有残疾人专用厕位和出入口坡道
的无障碍卫生间。

第十五条 公共服务场所的公共停
车场应当按照无障碍设施工程建设标准
设置无障碍停车位，免费提供给肢体残
疾人使用。

无障碍停车位为肢体残疾人驾驶或
者乘坐的机动车专用，应当设立在方便
肢体残疾人通行的位置，并设置显著标
志标识。

第十六条 4星级以上旅馆应当配
置一定比例的无障碍客房。

鼓励其他有条件的旅馆配置无障碍
客房，并作为旅馆评星评比的内容。

旅游景区的出入口、游客中心等应
当设置无障碍通道。

第十七条 机场、火车站、长途汽车
站、客运码头、图书馆、博物馆等公共服
务场所应当提供轮椅等无障碍设备，建
立无障碍设施服务规范，为残疾人、老年
人等社会成员提供便利。

第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
对需要进行居家无障碍改造的残疾人家
庭及其他贫困家庭给予适当补助。

第十九条 保障性住房项目应当配
置一定数量的无障碍住房以满足残疾
人、老年人等社会成员的需求。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门应当将无障碍住房信息在
保障性住房选房清单中标示注明。

第二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
关部门、电视台、公共图书馆、残疾人组织等
单位应当依法为视力、听力、言语障碍者提
供语音、手语、字幕等无障碍信息服务。

公共服务机构应当推进涉及残疾
人、老年人等社会成员的服务事项网上

办理，对相关工作人员进行无障碍知识
教育和必要的技能培训，并根据需要对
残疾人、老年人等社会成员使用相关信
息化服务给予指导和帮助。

第二十一条 政府综合服务热线、
报警、火警、医疗急救等公共服务系统应
当具备文字信息报送、文字呼叫功能，方
便听力、言语障碍者咨询、求助、建议、投
诉、举报、报警、呼救等。

第二十二条 无障碍设施的所有权
人或者管理人应当在明显位置设置符合
标准的无障碍标志标识，并及时对损毁、
脱落的无障碍标志标识进行修复，确保
无障碍标志标识正常使用。

第二十三条 无障碍设施的所有权
人或者管理人应当加强对无障碍设施的
维护、管理，及时对损毁或者有故障的无
障碍设施进行维修、改造，确保无障碍设
施正常使用。

第二十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
当遵守无障碍设施的相关规定，不得破
坏、侵占无障碍设施或者改变无障碍设
施的用途。

第二十五条 因城市建设、重大社会
公益活动等原因需要临时占用城市道路
的，应当避免占用盲道等无障碍设施。确
需占用的，应当按照规定经有关部门批
准，并设置护栏、警示标志或者信号设施，
采取必要的替代措施。临时占用期满，
应当及时恢复无障碍设施的使用功能。

第二十六条 残疾人、老年人等社
会成员可以对无障碍环境建设管理情
况，向有关部门提出意见和建议，有关部
门应当按照规定时限办理和答复。

残疾人联合会、老龄工作机构等可
以组织残疾人、老年人等代表对本行政
区域内的无障碍环境建设情况开展调查
评估，并将不符合无障碍设施工程建设
标准的道路、公共建筑、公共交通设施等
报告当地人民政府。接到报告的人民政
府应当督促相关部门及时处理。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九条第
一款规定，新建、改建、扩建的道路、公共
建筑、公共交通设施、居住区等以及城镇
的居住建筑不符合无障碍设施工程建设
标准的，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责令限
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按照建设工程管
理相关规定依法给予处罚。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规
定，肢体残疾人驾驶或者乘坐的机动车以
外的机动车占用公共停车场无障碍停车

位，影响肢体残疾人使用的，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以指出违
法行为，并予以口头警告，令其立即驶离。

机动车驾驶人不在现场或者虽在现场
但拒绝立即驶离的，处一百元罚款，并可以
将该机动车拖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地点或者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指定的地点停放。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
第一款规定，4星级以上旅馆未配置无
障碍客房的，由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部
门予以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
正的，处两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第三款规定，
旅游景区的出入口、游客中心等未设置
无障碍通道的，由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
部门或者有关部门予以警告，并责令限
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两千元以上一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二条
规定，无障碍设施的所有权人或者管理
人未设置符合标准的无障碍标志标识，
或者未及时对损毁、脱落的无障碍标志
标识进行修复，导致无法正常使用的，由
有关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
正的，由有关主管部门给予一千元以上
一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四
条规定，破坏、侵占无障碍设施或者改变
无障碍设施用途的，由有关部门责令限
期改正，赔偿损失，并可以对个人处五百
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三千
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构成治安管理
处罚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处罚；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二条 有本条例规定的违法
行为的，依照有关规定记入信用档案，予以
公示，并依照有关规定实施信用联合惩戒。

第三十三条 本条例规定的违法行
为，根据国务院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
规定已经确定集中由市、县、自治县综合
执法部门处理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
为，本条例未设定处罚，相关法律法规已
设定处罚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五条 无障碍环境建设管理
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
守、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
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第三十六条 本条例自2020年 5
月1日起施行。

《海南省无障碍环境建设管理条例》已由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于2020年 4月2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0年 5月1
日起施行。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0年4月2日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52号

海南省无障碍环境建设管理条例
（2020年4月2日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

广告·热线：66810888

各有关单位及船舶：
海南联网工程两回路的建设已完成，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批复

同意琼州海峡海底电缆保护区在原保护区的基础上进行调整扩
大。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保护区域
以下二十四点依次连线围成海域：

二、注意事项
（一）所有过往船舶严禁在该保护区内抛锚、拖锚以及从事其

他可能危及海底电缆安全的水下作业或捕捞作业。
（二）所有进入该保护区的船舶应谨慎驾驶，特殊情况及时向

交管中心报告。
特此通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口海事局
2020年3月31日

序号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北纬
20°15′12.41"
20°14′59.77"
20°14′00.06"
20°13′00.17"
20°11′24.16"
20°07′38.60"
20°06′30.60"
20°04′48.73"
20°02′20.00"
20°01′05.63"
19°59′51.64"
19°59′18.03"

东经
109°56′54.12"
109°57′06.14"
109°57′15.84"
109°57′18.55"
109°57′15.75"
109°57′05.27"
109°57′08.34"
109°57′04.60"
109°56′47.35"
109°56′40.26"
109°56′42.69"
109°56′45.48"

序号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北纬
19°59′10.65"
19°59′49.92"
20°01′01.30"
20°03′29.86"
20°04′47.32"
20°06′18.16"
20°07′52.39"
20°09′21.96"
20°13′04.36"
20°14′03.91"
20°15′04.95"
20°15′21.58"

东经
109°56′54.30"
109°57′06.14"
109°57′32.81"
109°58′12.30"
109°58′31.26"
109°58′41.78"
109°58′15.87"
109°58′18.39"
109°57′59.97"
109°57′35.11"
109°57′16.96"
109°56′57.51"

海口海事局关于扩大海南联网
工程海底电缆保护区的通告

2020年第7号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9)琼0105执2865号

被执行人王传伟犯受贿罪一案，本院作出的(2019)琼0105刑
初32号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被执行人王传伟不主动履
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
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九条规定，公告如下:一、
本院已对被执行人王传伟(公民身份号码:460100196902043316)
名下位于海口市长流起步区西南侧五源河公寓二期(C、D地块)
39#楼18层1804房(房屋备案号: L00185328) 房产进行查封;二、
本院将依法拍卖或变卖上述查封的房产;三、相关权利人可于公告
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申报权利，逾期不申报的，自行承担相应的法
律后果;四、未经本院准许，任何人不得有占据被查封的财产、设定
权利负担或者其他有碍执行的行为，否则，本院将依法追究其法律
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特此公告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 二0二0年三月三十一日
联系人:杨法官 联系电话: 0898-68659205
本院地址:海口市秀英区海盛路68号 邮编: 570311

铺前船厂职工保障住房项目
铺面整体招租挂牌公告

项目编号：QY202004HN0036
受委托，按现状对位于文昌市铺前镇铺前船厂职工保障住

房项目1、2号楼11间铺面整体招租，挂牌价格为242,736元/
第一年租金,租赁期限为3年。公告期：2020年4月9日-2020
年4月22日。标的详情请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www.hncq.
cn）、E 交易网（www.ejy365.com）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
（zw.hainan.gov.cn/ggzy）查询。联系方式：海南产权交易所
(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 61 号华夏银行大厦 18 楼)，电话：
66558034黄小姐、66558023李女士，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1楼受理大厅4号窗口，电话：65237542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0年4月9日

迁址公告
根据中国银保监会海南银保监局琼银保财备〔2020〕06号

文，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海口中心支公司营业场所由海南省
海口市龙华区滨海大道南洋大厦8楼808室迁址至海南省海口
市龙华区滨海街道117号海南滨海国际金融中心B座1801、
1805单元。即日起本公司全部相关业务在新址办理。现将迁
址后信息公告如下：名称：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海口中心支
公司。成立日期：2007年08月20日。负责人：李华。经营范
围：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信用保险和保证保险；短期健康
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营业场
所：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滨海街道117号海南滨海国际金融中
心B座1801、1805单元，邮编：570105，电话0898-68567329。

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海口中心支公司
2020年4月7日

公司定于2020年4月24日召开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

将会议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4月24日

二、会议召开方式：通讯表决方式

三、会议主要议题：审议《关于补选公司监事的议案》《关于向上海

瑞宁航运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关于海口电厂4、5号机组计提资产减

值准备的议案》。

四、参加会议人员：2020年4月23日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或委

托代理人；公司全体董事和监事。

五、参加会议表决办法：自公告之日起向公司董事、监事和股东邮

寄会议资料，请股东于2020年4月24日15时之前将表决后的议案表

决表邮寄、传真、电邮或送达公司董事会秘书处。由于地址不详或有

变动原因，未能收到会议资料的股东，可在表决期限内电话联系索取

或来公司领取，过期未联系的，视为放弃参与本次会议的表决。

六、其它事项：公司董事会秘书处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丘海

大道11号华能海南大厦附楼101室（邮编：570311）

联系电话：（0898）68520728 32989199

传 真：（0898）68567808 68520728

电子邮箱：10236244@qq.com

华能海南发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9日

华能海南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


